
安徽省省级 2016-2017年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政府采购限额标准 

一、集中采购目录 

品目名称 金额标准 备 注 

货物类 

  

建筑物 采购预算满 50 万元 包括办公及业务用房等 

通用设备 
除车辆、批量集中采购、定点采

购外，单项或批量采购满 20 万元 
 

计算机设备及软件 

  

巨型、大型、中型计算机 

  

小型计算机 

  

服务器 

 

 

台式计算机 

 

批量集中采购 

便携式计算机 

 

批量集中采购 

掌上电脑 

 

 

平板式微型计算机 

 

 

计算机网络设备 

 

 

信息安全设备 

 

 

终端设备 

 

 

存储设备 

  

打印设备 

  
  喷墨打印机 

 

批量集中采购 

  激光打印机 

 

批量集中采购 

  针式打印机 

 

批量集中采购 

显示设备 

  
扫描仪 

 

批量集中采购 

机房辅助设备 

 

 

计算机软件 

 

其中：操作系统、办公软件

及杀毒软件实行定点采购 



办公设备 

  
数码复印机 

 

批量集中采购 

投影仪 

 

批量集中采购 

多功能一体机 

 

批量集中采购 

照相机 

 

批量集中采购 

传真机 

 

批量集中采购 

LED 显示屏 

  
车辆 

  

乘用车（轿车） 

 

包括 9 座以下的轿车、越野

车、商务车等 

客车 

  

专用车辆 

 

包括消防车、警车、医疗车

等 

图书档案设备 

  

机械设备 

 

包括锅炉、电梯、空调机组

等 

空调机 

 

批量集中采购 

通信设备 

  
广播、电视、电影设备 

  

仪器仪表 

 

包括科研、教学（实验）设

备、器材等 

电子和通信测量仪器 

  
计量标准器具及量具、衡器 

  
专用设备 单项或批量采购满 20 万元 

 
工程机械 

  
农业和林业机械 

  
医疗设备 

  
环境污染防治设备 

  

政法、检测专用设备 

  

专用仪器仪表 

  



文艺设备 

  

体育设备 

  

文物和陈列品 

单项或批量采购满 20 万元 

 

图书和档案 

包括中小学免费教课书、馆

藏图书等，不含邮局订阅的报纸、

期刊 

家具用具 包括办公家具、厨卫用具等 

被服装具 

 
复印纸 

 

定点采购 

建筑建材 

单项或批量采购满 20 万元 

 
医药品 

 

农林牧渔业产品 

 

特种用途动、植物 

 

农产品 

 

林业产品 

 
工程类 单项采购满 100 万元 

 
建筑物施工 

  
构筑物施工 

  
建筑安装工程 

  
拆除工程 

  
装修工程 

  
修缮工程  

 
服务类 单项采购满 20 万元 

 
信息技术服务 

  
软件开发服务 

  

信息系统集成实施服务 

  

数据处理服务 

  

信息化工程监理服务 

  

运行维护服务 

  



车辆租赁服务 

 

定点采购 

维修和保养服务 

  

  计算机设备维修和保养服

务 
  

  办公设备维修和保养服务 

  

  车辆大修 

 

定点采购 

  车辆加油服务 

 

定点采购 

展览服务 

  

商务服务 

  

法律服务 

  
审计服务 

  
资产及其他评估服务 

  

广告服务 

  

印刷服务 

  
合同能源管理服务 

  

工程咨询管理服务 

  

工程设计服务 

  

工程监理服务 

  

工程造价咨询服务 

  

房屋租赁服务 

  

物业管理服务 

  
保险服务 

 

其中机动车保险定点采购 

以上集中采购目录，各市、县（区）参照执行。 

二、政府采购限额标准 

省级：货物、服务类项目，单项或批量采购预算满 20万元；工程类项目，

单项采购预算满 50万元。 



市级：货物、服务类项目，单项或批量采购预算满 10万元；工程类项目，

单项采购预算满 20万元。 

县级：货物、服务类项目，单项或批量采购预算满 5万元；工程类项目，单

项采购预算满 10万元。 

集中采购目录以外，但达到采购限额标准的项目，应当依法实行分散采购。 
 


